










第二十四条 协会实施惩戒措施与过错相适应，惩戒与

教育相结合， 惩戒与行业发展相协调、 个人责任与机构责任

相区分的原则，并履行相应的惩戒措施实施程序。

第二十五条 会员或从业人员违反《保安服务管理条

例》《章程》 以及协会自律性文件的行为，协会视请予以以

下处理：

通报批评，是指以书面形式， 告诫会员和保安从业人员

违反协会自律性文件的行为和应承担的责任。 抄报处罚，是

指以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会员和保安从业人员，抄报监管

(主管 ) 部门，建议进行处罚。 公众媒体公开曝光，是指通

过协会网站或者协会指定的其他媒体，对会员和保安从业人

员违反自律公约的行为向全社会予以公开和谴责的惩戒处

分。 暂停会员资格，是指在半年或一年时间内暂停会员和保

安从业人员协会会员资格的惩戒处分。 取消会员资格，是指

严重违反协会章程和自律公约，经多次整改不合格或不整改

的会员和保安从业人员采取的取消协会会员资格的惩戒

(一) 警告；

(二 ) 通报批评；

( 三 ) 抄报处罚；

( 四 ) 公众媒体公开曝光；

(五 ) 暂停会员资格；

(六) 取消会员资格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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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第七章 附

第二十六条 协会定期统计投诉情况数量，检查事件的

处理情况，对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

第二十七条 协会对投诉事件有关的非公开情况予以保

密； 投诉人依法享有隐私权、 知情权、 选择权等权利 。

第二十八条 负责处理投诉事件的协会工作人员，与投

诉事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，予以回避。

第二十九条 投诉人应当依法文明表达意见和要求， 向

协会投诉要提供真实、 准确的投诉相关资料，配合协会投诉

的调查和询问，不得扰乱正常秩序。

第三十条 对于投诉人采取违法或过激行为的， 协会采

取相应惩戒措施，并依法向公安机关报告。

第三十一条 会员或从业人员对所受惩戒措施有异议

的， 可向协会申请复议， 协会自律公约有特别规定的除外。

则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经广东省保安协会第三届理事会

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 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 由广东省保安协

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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